
殷都区北蒙办新普钢铁有限公司“6·23”
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处理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3 年 6 月 23 日，殷都区北蒙街道办事处新普钢铁有限公

司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200 万元。事

故发生后，安阳市、殷都区政府高度重视，殷都区应急管理局主

要领导组织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，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。殷都

区应急管理局请示殷都区人民政府，成立了由区委常委、常务副

区长郭智宇任组长，区政府办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安阳市公安局殷

都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和北蒙街道办事处相关人

员任成员的事故调查组，区纪检监察机关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

组。对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“6·23”事故进行调查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(主席令第88号 2021 年

修正版)、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(安委办〔2021〕4 号) 等有

关规定，安阳市殷都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委员会对殷都区北蒙

办新普钢铁有限公司“6·23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。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

2024 年 7 月 16 日，安阳市殷都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委员

会办公室对殷都区应急管理局下发评估函，要求对新普钢铁有限

公司“6·23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进行评估。评估组逐项对照《殷都区人民政府关于殷都区北蒙街

道办事处新普钢铁有限公司“6·23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处

理意见的批复》（殷政文〔2023〕53 号）要求，深入事故企业、

部门，采取调阅档案、查阅相关文件资料、听取汇报和走访核查

等方式，对事故责任追究情况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工作。

二、事故单位处理落实情况

新普钢铁企业管理人员管理措施落实不力，对维修作业安全

生产风险管控措施不力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相关管理人员未

能认真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，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违章作业行

为；企业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足，未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未能制

止和提醒他人不安全行为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落实不到位，全员

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3

年 10 月 7 日殷都区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 47000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三、事故责任人员落实情况

1.马富增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炉

外乙班副工长，启动泥炮机回位前未对泥炮机现场进行安全确认，

违反《泥炮开口机操作规程》，违章操作泥炮机。新普钢铁公司

与其解除劳动合同。



2.赵玉江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机修车间副

主任，分管机修液压维修工作，安排李水泉、董新平配合史山山

维修泥炮机，未对其交代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措施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。2023 年 10 月 7 日殷都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下达

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行政处罚 6050 元人民币。新普钢铁并对其进

行 3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3.王永军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炉前技师，对炉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对泥炮开口机操作管

控不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3 年 10 月 7 日殷都

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行政处罚 6050 元人民

币。新普钢铁并对其进行 3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4.赵立祥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主任，对炉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对泥炮开口机操作管控不

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3 年 10 月 7 日殷都区应

急管理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行政处罚 5650 元人民币。

新普钢铁并对其进行 11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5.王三喜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机修车间主

任，未认真贯彻执行公司相关检修安全管理规定，检修现场组织

混乱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3

年 10 月 7 日殷都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行政

处罚 6450 元人民币。新普钢铁并对其进行 3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6.刘涛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安全科长，负

责炼铁厂安全管理工作，对 1#高炉车间和机修车间相关制度执

行缺乏有效监督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

2023 年 10 月 7 日殷都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

行政处罚 6050 元人民币。新普钢铁并对其进行 300 元的考核处

罚。

7.武艳生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生

产副厂长，主管 1#高炉车间，对炉前安全生产确认制贯彻执行

缺乏有效监督，未排查出警铃长时间故障等安全隐患，班前会和

安全交底流于形式，对炉前检修缺少统一组织和现场监督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3 年 10 月 7 日殷都区应急管理局

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行政处罚 5650 元人民币。新普钢铁

并对其进行 24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8.宋喜庆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设备副厂长，

主管机修车间管理工作，对相关检修安全管理规定执行缺乏有效

监督，检修现场组织混乱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



关法律法规，2023 年 10 月 7 日殷都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下达行政

处罚决定书，行政处罚7050元人民币。新普钢铁并对其进行1000

元的考核处罚。

9.李水泉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机修工，史

山山、李水泉和董新平在更换液压泥炮标尺绳前，未在液压操作

室挂停机检修牌，违反《炼铁厂设备设施检修、维护、保养管理

制度》，违章进行维修作业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，安阳

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1000 元的

考核处罚。

10.董新平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机修工，

史山山、李水泉和董新平在更换液压泥炮标尺绳前，未在液压操

作室挂停机检修牌，违反《炼铁厂设备设施检修、维护、保养管

理制度》，违章进行维修作业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，安

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1000 元

的考核处罚。

11.付存礼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乙

班炉前副班长，在接到需要更换泥炮机标尺绳的问题后，自行安

排机修工进行检修更换，通知机修工到现场维修，未对其进行安

全交底，未安排专人监护。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

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30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四、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1.梁飞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间



甲班炉外副工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

查治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安阳市新普钢

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2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2.李红亮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甲班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

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2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3.王庆开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甲班副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安阳市新普钢铁

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2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4.索彦武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丙班副工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安阳市新普钢铁

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2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5.郭进朝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丙班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

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200 元的考核处罚。。

6.杜海军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丙班副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安阳市新普钢铁



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2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7.李光增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乙班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

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2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8.李飞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间

炉前技师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治理

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

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对其进行 200 元的考核处罚。

五、落实事故防范措施及吸取事故教训情况

（一）事故警示教育，针对此次事故，新普钢铁有限公司在

公司级安全专题会议上，进行了事故警示教育，并要求各单位在

安全专题会、班前班后会上对此次事故进行警示教育。公司制作

了 6.23 事故警示教育片，在全公司安全警示教育培训中进行播

放，让公司每位员工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管理上加强“三

违”监督检查和考核，作业前严格审批，作业中按要求进行安全

监护，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。公司定期组织员工到事故地点进

行现场事故警示教育，深刻反思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强化安全管理，针对此次事故原因，新普钢铁有限公

司对停电挂牌执行和安全设备设施完好有效性方面进行了加强，

一是梳理了公司所有停电挂牌的作业项目，制定停电挂牌管理办

法，明确安全交底要求、沟通确认要求、停电挂牌要求、监护要



求、监管要求和考核等内容，严格要求各单位在检维修作业中执

行落实，二是排查梳理安全设备设施，建立了安全检查表，每月

按照安全检查表对所有安全设备设施进行检查，避免遗漏，确保

设备设施的完好有效；三是强化了作业过程监管，对检维修作业，

必须开展风险辨识，制定作业安全防范措施，由专人负责安全交

底，并要求每个作业项目指定监护人，有监护人监督落实安全措

施，监护人在作业过程中不得离开现场，确保安全措施真正有效

落实。

（三）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职责，为真正让安全安全生产责任

制落地，新普钢铁有限公司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了梳理完

善，明确各层级各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和考核标准，对各岗位人

员进行了培训和考试，并对管理人员和岗位员工每月进行评分和

考核，督促各岗位人员和管理人员履行岗位职责。

（四）加大安全监管力度，为加强公司对安全管理工作的检

查力度，促进公司各单位扎实有效的开展安全生产工作，避免和

减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新普钢铁有限公司制定了《公司

安全周检管理规定》，每周五由公司总经理或主管安全副总带队，

安全部门抽调 3-5 名安全员参与检查，协调生产部门、设备部门、

煤防站、变电站、制氧站等专业人员参与检查，查人员思想、查

安全履职、查制度执行、查安全基础管理工作、查安全教育和培

训情况、查现场安全隐患、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等，确保提升各

级各部门的安全工作。



六、评估意见

从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“6·23”一般机械伤害事

故调查处理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总体情况看，评估组认为：殷都

区应急管理局及企业收到《殷都区人民政府关于殷都区北蒙街道

办事处新普钢铁有限公司“6·23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处理

意见的批复》后，能够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开展以案促改警

示教育，加大隐患整改和执法查处力度，企业从安全生产管理上

得到提升，同时企业强化了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培训，员

工对危险有害因素辨识能力和作业现场安全管控能力有所提升，

严肃处理了事发企业和相关人员，落实了《殷都区北蒙办新普钢

铁有限公司“6·23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事故

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及事故防范措施的各项要求。

2024 年 7 月 23 日


